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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!刑法修正案!八$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后"由于其司法适用标准缺乏明确性而在现实中几乎被虚置% 最

高人民法院穿行在法意和民意之间"于$"!%年!月$%日发布了&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'"明确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"这为司法人员广为褒扬% 但该司法解释仍美中不足&司

法人员应当理性看待"在用准用好的基础上还需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"对有争议或未规定的情形作出正义的解释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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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$引 言

A$%%年 A月 AD日刑法修正案!八"将恶意欠薪的

行为入罪# 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可由刑法进行

规制#这是刑法回应劳动安全对刑事法治的需求$其目

的就是%通过建立一套禁律&制裁和公平&妥善地处理

对个人或社会造成或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行为

的程序组成的制度#致力于维护一个正义的&和平的与

安全的社会$ '

E%F实践证明#自刑法修正案!八"实施以

来# 各地司法机关对恶意欠薪者判处刑罚的威慑效果

有所显现$据不完全统计#截止到 !$%G年 %月#各地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

动报酬案件 "D! 件#涉案金额 D@H! 亿元#涉案犯罪嫌

疑人 IG"人#公安机关立案 DJI件#目前人民法院已审

结案件 %GK件#%A$ 名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!

$

然而# 这一数字与恶意欠薪的实际发案数相比还有很

大差距# 原因就在于很多投诉案件并没有最终走上司

法程序$ 对此#网民笑称这是%雷声大雨点小'#更有甚

者说是司法机关不作为$其实#并不是司法机关怠于行

使职权# 而是由于司法机关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

定罪和量刑难以准确把握$ 正如深圳一检察官所说(

%相比于刑法修正案!八"对危险驾驶罪规定得具体明

确#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规定过于笼统# 操作性不

强#这是导致该罪名生效以来L因欠薪而被追究刑事责

任者凤毛麟角的一个重要原因$'

E!F于是#欠薪%老懒们'

变得有恃无恐#刑法的威吓力被虚置$用菲利的话来解

释(%只要刑法是含混和不确定的# 他们就不会感到恐

惧#而总是屈服于一时的意念#屈服于犯罪的冲动$ '

EGF

事实上#这种立法与司法的紧张&法意与民意的碰

撞在 !$%!年显得尤为明显#被欠薪者强烈的诉求与司

法适用的暗淡似乎正形成对峙$

不过# 这种局面在 !$%G年将得到改变$ % 月 !G

日#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)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

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*!以下简称 )解

释*"# 针对刑法第 !JH条之一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

所涉及的术语界定&定罪量刑标准&单位犯罪等问题#

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$ 这对司

法机关正确适用刑法这把 %利剑' 无疑起到了积极作

用#很多司法人员视该)解释*为珍宝而大加褒扬#各地

对恶意欠薪的立案数明显开始上升$然而#我们需要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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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评价该!解释"#其总体表现虽然较为完美#但还是有

瑕疵和不足$

二!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司法解释的

亮点解读

"一#理念和方法先进

!解释"秉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#对刑事立法的精

神% 社会大众的期许以及办案实务的困惑给予积极回

应#在解释的方法上尽量避免&宏大叙事'#而在&细枝

末节'下了很大功夫$

!"回应型司法的彰显

回应型法就是指作为回应各种社会需求和愿望的

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#$%

$如果说刑法是对恶意欠薪者和

受害劳动者的回应#那么#!解释"就是对恶意欠薪的刑

事立法在司法适用上的回应$说到底#是刑法保障民生

在司法领域的继续贯彻$ 我们知道#刑法是抽象的#唯

有融入立法精神将抽象的条文具体化# 才能使法律的

权威性展现在大众面前#让人产生敬畏感$ 当然#法律

以保护人的利益为旨趣#还必须考虑民众的宿愿$托克

维尔说&&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# 就总要处于不稳

定的状态$'

#'%

!解释"穿行于法意和民意之间#经广泛征

求%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#反复%深入调研论证#才完成

起草工作# 使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变得明

确而具有可操作性$从这个意义上说#!解释"并不是媒

体报道的所谓&姗姗来迟'#相反#它是兼顾各方要求的

合理产物$

("精密司法的诠释

日本刑事法教授松尾浩也提出了&精密司法'的概

念# 大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( 刑事司法结构的精密

化%刑事司法程序的精密化和刑事司法行为的精密化$

由于我国的司法解释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# 具有准立

法的性质#所以#笔者认为&精密司法'在我国还应有一

个内容)))刑事司法解释的精密化$ 此次!解释"对刑

法的释义应当说还算&精密'#将关涉犯罪四要件的立

法用语大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$ 比如# 对法条中的

&以转移财产%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'%&劳动者的劳动

报酬'%&数额较大'%&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

付'以及&造成严重后果'等定罪量刑的重要术语作了

详细界定$ 笔者认为#这必将对司法人员准确理解%适

用法律#达致&精密司法'奠定坚实基础$

"二#入罪和出罪标准明确

!"入罪标准清晰明了

刑法修正案*八+之前#社会对恶意欠薪行为是否

纳入刑事法网争论激烈$ 代表性的观点是恶意拖欠劳

动报酬是合同违约现象#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#刑法将

其入罪有悖刑法谦抑的要求$ 但考虑到恶意欠薪行为

引发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# 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严重

负面影响# 立法机关认为将恶意欠薪行为上升为犯罪

显有必要#只是在入罪门槛上要严格限制$就犯罪客观

方面而言#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入罪$ 第一#不作为

方式(以转移财产%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

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,第

二#数量要求(必须达到数额较大,第三 #客观处罚条

件(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$由于这些条件

在司法认定上难以操作#!解释" 对每个条件的认定标

准予以详释$ 一是明确了&以转移财产%逃匿等方法逃

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'的认定标准$具体包含四种

情形(*!+隐匿财产%恶意清偿%虚构债务%虚假破产%虚

假倒闭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%处分财产的,*(+逃跑%藏

匿的,*)+隐匿%销毁或者篡改账目%职工名册%工资支

付记录% 考勤记录等与劳动报酬相关的材料的,*$+以

其他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$ !解释"还界定了&劳动

者的劳动报酬' 的范围# 具体包括(&劳动者应得的工

资%奖金%津贴%补贴%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及特殊

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$ '二是明确了&数额较大'的认定

标准$ !解释"采用&期限*数额'或者&人数*数额'的模

式作了一个弹性规定(*!+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

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,*(+

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

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$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即可入罪$各

地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# 在上述

幅度内可确定本地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$ 三是明确了

&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'的具体含义$ 具

体是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政府其他有关部

门依法以限期整改指令书% 行政处理决定书等文书责

令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后# 在指定的期限内仍不支

付的情形$

("出罪情形细微周到

我国刑法第 )条规定(&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

的#依照法律定罪处刑,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

的#不得定罪处刑$ '这实则是积极罪刑法定和消极罪

刑法定的统一#而消极罪刑法定就带有出罪的意蕴$出

罪是指司法定罪活动中把有罪归为无罪的情形#+%

$我们

知道#刑法虽将恶意欠薪入罪#但在具体适用上有严格

限制$因为&刑法从属于民法%商法%行政法等其他法律

领域# 只有在其他法律制裁不足以惩治的条件下才适

用刑法$'

#,%

!解释"对此亦有所体现#明示或默示地规定

了以下几种出罪的情形$ 比如#!解释"第 (条规定#行

-,



为人必须要有 !以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

的"#即主观上必须有!恶意"才能被追诉$换言之#行为

人自始至终没有!恶意"#只是一般的欠薪行为#则不构

成犯罪$ %解释&第 !条还对!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

仍不支付"这个条件作了例外规定#即行为人如果有证

据证明且有正当理由未知悉责令支付或者未及时支付

劳动报酬的#还不能构成犯罪#只能做非刑处理$另外#

为了防止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打击面过大#%解释&

第 "条根据立法精神# 对刑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条

文中的!从宽情形"做了扩大解释#规定!拒不支付劳动

者的劳动报酬#尚未造成严重后果#在刑事立案前支付

劳动者的劳动报酬#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#可以

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#不认为是犯罪$ "这样

规定旨在最大限度地给行为人弥补错误的机会# 避免

因刑事打击面过大而给行为人造成连锁的后遗影响$

!三"宽宥和严厉鲜明

#$从宽情节阶梯分明

为了节约司法资源# 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的威慑

和教育功能#充分维护劳动者权益#根据宽严相济刑事

政策的要求#%解释& 第 "条对刑法条文中拒不支付劳

动报酬罪的!从宽情节"进行了细化#视不同情况分别

规定了法定从宽处罚和酌定从宽处罚情节$ 法定从宽

情节包括'行为人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#尚未造

成严重后果#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#并

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#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

罚(在一审宣判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#并依法承担

相应赔偿责任的#可以从轻处罚$ 酌定从宽情节包括'

行为人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#造成严重后果#但

在宣判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# 并依法承担相应赔

偿责任的#可以酌情从宽处罚$以上两种情节的差异在

于从宽的幅度不同# 它们的相同之处是行为人的行为

都确已构成犯罪# 与前面所讲的不构成犯罪的情形有

本质区别$

%$从严情节保障民生

就定罪层面而言#%解释&的从严体现甚为明显$其

一#按照我国%劳动法&和%劳动合同法&的规定#用人单

位与劳动者应建立书面劳动关系或者事实上的劳动关

系#双方的权利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$ 但是#鉴于我国

非法用工的情况依然存在#%解释& 第 &条规定'!不具

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# 违法用工且拒不支

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#数额较大#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

支付仍不支付的# 应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刑事

责任$ 其二#现实中#还存在着劳务派遣)劳务外包#特

别是一些建设施工项目在招投标) 发包分包) 计量计

价) 工程款支付等源头环节建设资金不到位) 低价中

标)挂靠承包)违法分包)层层转包)工程款拖欠#导致

农民工工资被拖欠$针对这些问题#%解释&第 '条对涉

嫌犯罪的行为人持严厉态度$ 只要是用人单位的实际

控制人实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# 符合拒不支付劳

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的#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#而不

需要细究各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微妙关系$ 其

三#%解释&第 !条对客观处罚条件之!经政府有关部门

责令支付仍不支付"的方式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$对于

行为人逃匿#无法将责令支付文书送交其本人)同住成

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负责收件的人的# 如果有关部门

已通过在行为人的住所地) 生产经营场所等地张贴责

令支付文书等方式责令支付#并采用拍照)录像等方式

记录的#应当视为!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"$就量刑

层面而言#%解释& 第 (条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唯一

的法定刑加重情节之!造成严重后果"进行了列举式的

量化#规定的三种情形特别体现了对被害人的生活)医

疗)就学及人身权利的关照$包括'*#+造成劳动者或者

其被赡养人)被扶养人)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严重

影响)重大疾病无法及时医治或者失学的(*%+对要求

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

的(*)+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$

三#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司法解释的

缺憾反思

从以上的分析得知#%解释&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

的$但也应当看到#%解释&并不是完美无缺的#司法人员

即便掌握了它的所有内容#也未必能如鱼得水地处理各

种案件#更何况%解释&本身也有一些瑕疵和不足$

!一"个别术语未做解释

刑法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客观构成规定了两

种不作为方式#一种是!以转移财产)逃匿等方法逃避

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"#另一种是!有能力支付而不

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"$行为人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就

有可能构成犯罪$ 不过#%解释&只对前者做了释义#对

后者并没有提及$笔者认为#后者的认定并不比前者容

易#甚至比前者更难把握#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术语也应

该做出解释$不过#已有学者对!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"

进行了探讨$ 他认为对该术语的理解要区分用人单位

和个体雇主#弄清!有支付能力"是关键$从国外立法例

看#多从意图和结果审查行为人是否欠薪#如泰国和德

国$ 就我国而言#对!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"中的!不支

付"#应侧重于对结果的理解#即以结果来看待欠薪者

的主观意图和经济能力#对!不支付"应作广义理解#

''



即!"!#不支付劳动报酬$%"&拖延支付劳动报酬且时间

较长的$%#&没有按照合同规定足额支付劳动报酬$%&

'

!二"个别术语释义偏窄

(解释)第 "条要求行为人主观上须有*以逃避支

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的+,即必须要有*恶意+,何

谓*恶意+- 这在现实中有时还是难以把握. 为此,笔者

认为,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从反面对*非恶意+的一般情

形进行简要列举,从而有助于司法人员对*恶意+的拿

捏.对此,有学者指出,对于确因经营中遇到困难/资金

周转不开或经营不善等原因而暂时无法支付劳动者劳

动报酬,不宜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$'&

' 如果客观上

行为人不具有履行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客观可能,如

受到债务链条上级的牵制而不能支付劳动报酬, 就不

能认定行为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$!(&

' 显然,这些

*非恶意+ 情形如能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

里,或许可以起到*提醒司法人员准确区分恶意欠薪和

一般欠薪,避免将一般欠薪行为随意入罪+的作用'

!三"个别释义缺乏弹性

*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

的基本特征' +

$!!&所以,法律需要解释'最高人民法院的

司法解释具有准立法的性质,其解释文件是对*类案+

的,而不是对*个案+的,因而也需要一定的开放性' *任

何一种解释如果试图用最终的/ 权威性的解释取代基

本文本的开放性,都会过早地吞噬文本的生命' +

$!"&就

此而言,0解释)对个别术语的释义缺乏必要的开放性'

比如,对*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+中的

责令形式只限于限期整改指令书/ 行政处理决定书等

文书'换言之,如果责令形式不是文书,而是口头责令/

电话责令/电视公告责令,那么,很有可能该责令形式

无效而不能追究恶意欠薪者的刑事责任'笔者认为,这

是欠妥的'因为有些欠薪者逃跑后,其住所地或生产经

营场所不复存在,责令支付的文书根本就没办法送达,

即使留置送达也没有意义, 用电视公告的形式无疑是

一种有效手段,行为人将来也不能以*未知悉+作为抗

辩理由'因此,政府责令的形式只限于文书不利于重大

异常情况的处理,0解释)的张力也得不到有效发挥'

!四"个别术语释义过宽

虽然司法解释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, 但这种开放

性不能僭越法律本身所应有的明确性' 笔者认为,0解

释)在界定刑法第 ")*条之一的相关术语时使用了*其

他+这样的兜底性字眼略微偏多,总共出现了三次' 比

如,在界定*以转移财产/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

的劳动报酬+的第四项中使用了*以其他方法逃避支付

劳动报酬的+表述$在界定*政府有关部门+时使用了

*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政府其他有关部门+的表

述$在界定*造成严重后果+的第三项中使用了*造成其

他严重后果的+表述'当然,使用*其他+这种表述具有一

定的积极意义,可包容一些无法预见的情形' 但是,*其

他+在释义中出现过多过频可能会降低0解释)整体上的

明确性程度,更危险的是司法人员可能以*其他+为法律

依据恣意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伤及无辜或放纵犯罪'

四#余 论

诚然,*对一个可接受的法律解释而言, 解释应当

与法律渊源和法律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解释方法相融

贯' 解释是否与接受的法律渊源和解释方法相融贯的

问题反过来取决于特定法律共同体内关于出发点/规

范和价值的共识' +

$!#&总的来说,0解释)符合党和国家

的一贯政策, 契合大众的现实期待, 必将为社会所接

受' 它不仅对司法人员正确适用法律起到了良好的指

示作用, 对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正确履行职责也起到了

很好的导向作用'

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利用刑法和0解释)对重大

恶意欠薪案件果断处理, 决不能姑息迁就' 因为自

"(!"年以来,受国际国内经济因素影响,因拖欠工资

引发的举报投诉案件/ 劳动争议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数

量仍处于高位,各地拖欠工资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特点!

一是拖欠工资案件数量增加,"(!"年全国查处拖欠工

资案件较上年增长 +,' 二是拖欠工资领域呈扩大趋

势,建设领域仍频发高发,加工制造/船舶修造/纺织等

与外贸出口等企业拖欠工资问题明显增多' 三是拖欠

工资问题处置难度不断增大, 一些企业拖欠工资往往

涉及人数多/数额大!

'所以,积极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

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' 人社部门发

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涉嫌犯罪的, 应及时向公安

机关移送案件, 并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做好案件查处工

作'公安/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刑法和0解释)的规定

及时立案/侦查/起诉和审判'

当然,司法人员在具体办案中,对0解释)应持不偏

不倚的态度,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,而不能死板教条地

适用'否则,0解释)很可能会沦为执法的机器而出现冤

假错案'由于0解释)本身仍有一定的抽象性,司法人员

在个案办理过程中还需要对0解释)的有关内容再次进

行解释'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务必强化自身素质,加强解

释法律的自觉性,而不要指望0解释)能包办一切'对于

0解释)中未涉及到的问题,也不要动辄用*请示+/*报

告+来取得上级部门的支持或答复,而是要遵循立法精

神,结合刑事政策,对法律条文作出正义的解释' 这个

%'



过程中!可能需要司法人员敢于填补"解释#中的漏洞或

空白$正如卡多佐所说%&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

现法律!而是创造法律$ '

!"#$尽管我国不允许&司法造

法'!不允许突破立法的藩篱!但笔者认为这是相对而言

的$就发生在劳动领域中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某一案

件!如果其中一个问题因为(解释#没有规定而存在争议

就断然终结司法程序!而大多数的人从自然法的角度都

认为是不合理的!那么!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不正当的$

不过!司法人员也不能滥用(解释#!而将非犯罪化

行为予以犯罪化$刑罚是一种&必要的恶'$刑罚如双刃

之剑!用之不当!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 !%&$

$ 据了解!

(解释#自 '(")年 "月 *)日施行以来!各地司法机关

对恶意欠薪案件的受理明显增多!特别是一)二线城市

以外的非劳动密集地区也屡屡出现首例拒不支付劳动

报酬罪的判例$这种现象虽不值得非议!但从某种意义

来说!也不完全值得拍手叫好$倘若司法人员对(解释#

的理解过于肤浅!降低入罪标准!那么!拒不支付劳动

报酬罪的适用就会变得泛化$ 法院即便最终对行为人

从轻) 减刑或免予刑事处罚! 但行为人还会因为顶着

&犯罪前科'的帽子而影响他及其家人后来的生产和生

活$ 所以!司法人员必须恪守理性!用准用好(解释#的

同时更要合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! 进而实现办案

的政治效果)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$

注释!

!参见人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闫宝卿于 *(%)年 %月 )(

日就实施!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
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"工作答记者问#

参考文献!

!%$ !美$迈克尔$+$贝勒斯,法律的原则%%%一个规范的分析!-$,

张文显.等.译,北京/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.0112/)3&,

!'$ 游春亮.汪林丰,恶意欠薪入罪执法面临瓶颈!4$,法制日报.

'(0'5(&6'3738,

!)$ !意$菲利,犯罪社会学!-$,郭建安9译,北京/中国人民公安大

学出版社9*((3/":&60:2,

!3$ !美$诺内特9塞尔兹尼克,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!-$,张志铭9

译,北京/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9*((3/02,

!&$ !法$托克维尔,论美国的民主7上8!-$,董果良9译,北京/商务

印书馆9011;/)0&,

!2$ 夏勇,试论出罪!<$,法商研究9*((;9728/3&,

!;$ !日$木村龟二,刑法学词典!-$,顾肖荣9等9译,上海/上海翻译

出版公司9%11%/&,

!:$ 谢天长,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探讨!<$,中国

刑事法杂志9*(%%97%%8/&(,

!1$ 黄太云,刑法修正案解读全编!-$,北京/人民法院出版社9

*(%%/;),

!%($ 王强军,刑法修正案&八'的理性辨思!-$,北京/知识产权

出版社9*(%%/%&%,

!%%$ !英$蒂莫西(=(>(恩迪科特,法律中的模糊性!-$,程朝阳9

译,北京/北京大学出版社9'(0(/0,

!0'$ !英$韦恩(莫里森,法理学!-$,李桂林9等9译,武汉/武汉大学

出版社9'((?/&&&,

!0)$ !荷$伊芙琳(@(菲特丽丝,法律论证原理!-$,张其山9等9译,

北京/商务印书馆9'((&/0?3,

!03$ !美$卡多佐,司法过程的性质!-$,苏力9译,北京/商务印书

馆9011:/0(&,

!0&$ 林山田,刑罚学!-$,台北/台湾商务印书馆901:?/0';,

责任编校!万东升

!"#$%&'(#)%" *"& +,-),. %/ 0'&)1)*2 3452*"*#)%" /%$

6,/'7)"8 #% 9*: ;*<%$ 6,='",$*#)%" >$)=,

A=4B CDEFGDHI

7CJDKKL KM NOPQPFIL RIS9 NDPFI TFPUEOVPWX KM YKLPWPJIL CJPEFJE IFZ RIS9 [EP\PFG %(((::9 NDPFI8

?@7#$A1#B =MWEO WDE EPGDWD JOPQPFIL LIS IQEFZQEFW OEGHLIWEZ WDE IJW KM OEMHVPFG WK ]IX SIGEV ZELP^EOIWELX IV I

JOPQE9 WDE VPF SIV ILQKVW UIJHKHV KSPFG WK LIJ_ KM JLIOPWX KM \HZPJPIL VWIFZIOZV, @DE YEK]LEV CH]OEQE NKHOW9 KF <IFHIOX

')9 '(0)9 JKFVPZEOEZ ^EWSEEF WDE V]POPW KM LIS IFZ WDE SPLL KM WDE ]EK]LE9 ]H^LPJP`EZ WDE ab]LIFIWPKF MKO cVVHEV KM =]]LPJI!

^LE RISV MKO NKHOW WK CKLUE NOPQPFIL NIVE KM dEMHVPFG WK YIX RI^KO dEQHFEOIWPKF9 IFZ QIZE Eb]LPJPWLX WDE JOPWEOPKF KM

JKFUPJWPFG IFZ VEFWEFJPFG MKO WDPV _PFZ KM JIVE, @DE ab]LIFIWPKF DIV ^EEF DPGDLX ]OIPVEZ ^X \HZPJPIL KMMPJEOV, eKSEUEO9 WDE

\HZPJPIL Eb]LIFIWPKF DIV VWPLL VKQE PQ]EOMEJWPKFV, <HZPJPIL KMMPJEOV VDKHLZ WOEIW PW OIWPKFILLX9 EbEOJPVE ZPVJOEWPKF JKOOEJWLX

^IVEZ KF IJJHOIWE IFZ GKKZ I]]LPJIWPKF9 IFZ GPUE I \HVW Eb]LIFIWPKF MKO JKFWOKUEOVPIL KO HFV]EJPMPEZ JKFZPWPKFV,

C,: .%$&7B OEMHVPFG WK ]IX LI^KO OEQHFEOIWPKF JOPQEf ZEMIHLWPFG KF ]IXPFG SIGEV ZELP^EOIWELXf \HZPJPIL Eb]LIFI!

WPKFf VEUEOPWX SPWD LEFPEFJX

1(




